
I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理學院 

111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111 年 11 月 24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環境樓 N105 會議室 

出列席及請假人員：如簽到表 

主持人：陳院長錦章                                     紀錄：張瑋珊                                                                                      

 

壹、主席致詞：本次會議出席委員 9 人，已達法定出席人數規定，會議開始。 

貳、宣讀前次會議決議報告 

提案討論 決議 執行情形 

案由一：本院資訊工程學系大學部院

共同必修「計算機概論」及

「普通物理學」課程修改科

目代碼案。 

照案通過。 本案業經本校 111 年 5

月 3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 

案由二：本院資訊工程學系訂定 111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科目表

一案。 

照案通過。 本案業經本校 111 年 5

月 3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 

案由三：本院資訊工程學系 111 學年

度新增課程「深度學習」擬

追溯自 104 學年度入學學生

適用案。 

照案通過。 本案業經本校 111 年 5

月 3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 

案由四：本院數位內容科技學系訂定

111 學年度課程科目表一

案。 

照案通過。 本案業經本校 111 年 5

月 31 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 

決  議：准予備查。 

參、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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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一：本院數學教育學系訂定 112 學年度課程架構及科目表一案，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數教系 111 年 11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

會初審通過。 

    二、大學部、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課程 112 學年度課程架構及科目表維

持 111 學年度課程架構及科目，未異動。 

    三、檢附數教系 112 學年度各學制課程科目表草案各 1 份，如附件 1。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本院科學教育與應用學系訂定 112 學年度課程架構及科目表一案，請

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科教系 111 年 11 月 10 日 111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課程委員

會初審通過。 

二、 大學部、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環境教育及管理碩士班、環境教育

及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112 學年度課程架構及科目表維持 111 學年度課

程科目及架構，未異動。 

三、 檢附科教系 112 學年度各學制課程科目表草案各 1 份，如附件 2。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本院資訊工程學系訂定 112 學年度課程架構及科目表一案，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資工系 111年 10月 27日 111學年度第 1次課程委員會初審通

過。 

二、 大學部 112 學年度課程架構及科目表未異動。 

三、 碩士班 112 學年度課程架構及科目表修訂如下： 

(一) 修訂「學分抵免」規定為：如曾修習相關課程，可依照本校或本

系相關規定辦理抵免，除取得本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資格並依規

定入學之碩士班學生外，其餘學生最多只可抵免 12 學分。 

四、 檢附資工系「112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架構及科目表」草案及「112 學年

度碩士班課程架構及科目表」草案各 1 份，如附件 3。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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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四：本院資工系 112 學年度碩士班學分抵免規定擬追溯自 110 學年度入學學

生適用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資工系 111年 10月 27日 111學年度第 1次課程委員會初審通

過。 

二、 因應本校碩士學位課程先修資格學生可抵免學分上限，修訂資工系碩

士班課程架構表之「學分抵免」規定，以提升該系學生申請該項資格

並考取就讀資工系碩士班之意願。 

三、 修訂「學分抵免」規定為：如曾修習相關課程，可依照本校或資工系

相關規定辦理抵免，除取得資工系碩士學位課程先修資格並依規定入

學之碩士班學生外，其餘學生最多只可抵免 12 學分。 

四、 修訂內容追溯自 110 學年度入學學生適用，以利已入學碩士班學生完

成學分抵免。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本院數位內容科技學系訂定 112 學年度課程架構及科目表一案，請審

議。 

說  明： 

一、 本案業經數位系 111 年 10 月 27 日 111 學年度第 1 次課程委員會及 111

年 11 月 7 日 111 學年度第 2 次課程委員會初審通過。 

二、 大學部 112 學年度課程架構及科目表配合學生修課需求與課程難易度

調整大學部開課年級，修訂如下： 

(一) 「遊戲設計概論」，原二下調整至一上。 

(二) 「互動媒體設計原三上課程」，調整至二下。 

(三) 「數位課程設計原二上課程」，調整至三上。 

三、 碩士班 112 學年度課程架構及科目表配合教務處辦理教育部「教育大

數據微學程計畫」，請數位系於研究所增加四門課程如下： 

(一) 社群網路分析在教育上的應用：一、二年級，選修，3 學分。 

(二) 人工智慧教育專題製作：一、二年級，選修，3 學分。 

(三) 適性化學習專題製作：一、二年級，選修，3 學分。 

(四) 網際網路與教育大數據分析：一、二年級，選修，3 學分。 

四、 碩士在職專班 112 學年度課程架構及科目表未異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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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檢附數位系「112 學年度大學部課程架構及科目表」草案、大學部專門

課程修正對照表及「112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架構及科目表」草案、研究

所專門課程修正對照表、「112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課程架構及科目表」

草案各 1 份，如附件 4。 

決  議：修正科目英文名稱大小寫之統一，餘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2 時 40 分。 


